附件3
体育、中职舞蹈教师岗位技能测试方案
一、技能测试安排次序
体育（含特校体育）、中职舞蹈教师岗位全部先完成讲课后再进行技能测试评分。
二、体育岗位测试项目
1、必选技能测试（50分）
广播体操。测试内容现场指定，限时2分钟。
2、自选项目（50分）
考生从篮球、足球、排球三项中自选一项现场测试，测试内容由考官指定，球类自带，限时2分钟。
三、中职舞蹈岗位测试项目
1、必选技能测试（50分）
舞蹈基本功与技术技巧组合。考生自编一个展示舞蹈基本功及技术技巧的组合，需包含软开度（如竖叉、横叉、下腰等）、控制能力（如扳腿、控腿等）、旋转、跳跃、翻身等基础技巧。限时3分钟。
2、自选项目（50分）
舞蹈剧目表演。考生自选一个完整舞蹈片段（民族舞、古典舞、现代舞等均可），风格自定，需体现艺术表现力、情绪表达及舞台感染力。限时3分钟。
考场提供音响设备（可播放U盘中的音乐），舞蹈岗位考生须自备必选及自选项目音乐（U盘，MP3格式）及练功服、舞鞋等其他道具，按工作人员提示提前提交U盘（标明姓名及曲目），并调试音响设备。
四、计分方法
讲课、技能测试成绩折合成百分制成绩后，分别按40%和60%的权重计入面试总成绩，计算公式为面试成绩分数=讲课成绩×40%+技能测试成绩×60%。
